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4號

聲  請  人  鄭百惠  

代  理  人  陳敬于律師

            鄭渼蓁律師

            汪令璿律師

相  對  人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

訴訟終結確定前，回復聲請人於品管部門之職位。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主張：聲請人自民國102年8月1日起任職相對人公司

品管部門，熟悉品管業務。因調查相對人購買基底醬油調味

乙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分別於113年3月19

日、113年3月23日稽查並訪談相關人員，聲請人均配合衛生

局之調查，經衛生局於113年3月28日在FACEBOOK粉絲專頁發

布相對人公司「抽驗『天釀薩油』、『壺底白曝油』兩產品

檢驗總氮量，檢驗結果分別為1.15g/100ml、1.15g/100ml符

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之新聞，相對人公司亦於

同日在官方網站放上公告，顯見經過稽查，相對人公司產品

符合包裝醬油製成標示之規定，並未被裁罰。惟相對人公司

卻突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稱

聲請人於衛生主管機關稽查時有「未如實告知」、「未符職

務上義務」之行為，將聲請人自品管部門調動至包裝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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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調動）。然聲請人根本不知道系爭調動事由為

何，更何況聲請人盡力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調查，最終相對人

公司之產品亦無違規情事，何來系爭調動公告所稱「未如實

告知」、「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相對人公司調動聲請

人之行為顯與實際之檢驗結果相違，凸顯調動之不法性。且

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

峰、鄭宇傑，更顯相對人公司因家族經營紛爭，而刻意調動

聲請人之職務，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

之規定。相對人將聲請人調離品管部門後，並未再增補人

力，目前品管部門僅有一人，而聲請人之資歷較目前在職之

品管人員更加資深，亦具有更加豐富的品管經歷，也因此衛

生局至相對人公司稽查時，相對人公司係推由聲請人接受調

查，顯見聲請人對於品管業務的熟稔，故使聲請人繼續擔任

品管人員並無現實上之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

請定暫時狀態。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原任職於品管部門，掌管公司產品之成

分及生產配方，然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

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

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

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又聲請人業務之一為

依據產品成分，並設計、製作產品外包裝，經衛生局調查由

聲請人設計包裝之「黑豆酵素壺底油」產品，調配記錄表成

分含有乳酸、冰醋酸，惟外包裝標示之成分未見上述原料，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規定，另調配料品名未見有

酵素萃取液或其他含有酵素成分相關之產品，惟品名標註酵

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之規定，相對人因而遭

裁罰新臺幣40,000元。相對人公司實因聲請人不符職務上之

義務，因此為必要、合理之系爭調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

之工資、勞動條件均未有不利益之變更，此外，包裝部之工

作並非粗重工作，一般人均可勝任，且工作地點相同僅部門

不同，並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之情事，且已考量聲請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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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生活利益而未變動薪資條件，相對人之調職處分符合

勞基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甚明。相對人就系爭調動處分合

法，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

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且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

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應認

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聲請

人之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

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

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

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

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

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所謂「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顯

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依調動前原工作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

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

四、經查，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調動命令無效等

情，有起訴狀及所附證據可參，而相對人係於113年4月10日

以113東（管）字第11304100號函「本公司同仁鄭百惠，近

期衛生主管機關施予檢查部門之業務，對於所執掌之事務，

未能據實回答且未符職務上之義務，基此，即刻調任至包裝

部門，立即生效。」所載之事由，將聲請人從品管部門調至

包裝部門，聲請人已否認其有上開調動命令所載之事由，又

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

峰、鄭宇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認相對人將聲請人調至

包裝部門，可能如聲請人所言，係因家族糾紛而為，相對人

係出於不當動機及目的為系爭調動，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

令、勞動契約之虞。又相對人為生產醬油之知名公司，相對

人品管部門原有2人，現僅剩1人，自難認聲請人所請，有造

成相對人經濟上沉重負擔及存續之危害，堪認聲請人已有釋

明其回復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乙事，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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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等情。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

司允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

違反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

密不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倘使聲請人依調

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

險云云，惟查，相對人之上開調動命令並非以聲請人洩漏營

業秘密為調動理由，況相對人亦未說明聲請人交付何營業秘

密予第三人，亦未說明聲請人尚持有何營業秘密及聲請人會

因任職品管部門而繼續持有該營業秘密，則相對人抗辯倘使

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

遭洩漏之風險，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云云，尚不足

採。從而聲請人依上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聲請人於相對人

品管部門之職位之暫時狀態處分，應予准許。

五、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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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4號
聲  請  人  鄭百惠  
代  理  人  陳敬于律師
            鄭渼蓁律師
            汪令璿律師
相  對  人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訴訟終結確定前，回復聲請人於品管部門之職位。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主張：聲請人自民國102年8月1日起任職相對人公司品管部門，熟悉品管業務。因調查相對人購買基底醬油調味乙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分別於113年3月19日、113年3月23日稽查並訪談相關人員，聲請人均配合衛生局之調查，經衛生局於113年3月28日在FACEBOOK粉絲專頁發布相對人公司「抽驗『天釀薩油』、『壺底白曝油』兩產品檢驗總氮量，檢驗結果分別為1.15g/100ml、1.15g/100ml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之新聞，相對人公司亦於同日在官方網站放上公告，顯見經過稽查，相對人公司產品符合包裝醬油製成標示之規定，並未被裁罰。惟相對人公司卻突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稱聲請人於衛生主管機關稽查時有「未如實告知」、「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將聲請人自品管部門調動至包裝部門（下稱系爭調動）。然聲請人根本不知道系爭調動事由為何，更何況聲請人盡力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調查，最終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亦無違規情事，何來系爭調動公告所稱「未如實告知」、「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相對人公司調動聲請人之行為顯與實際之檢驗結果相違，凸顯調動之不法性。且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鄭宇傑，更顯相對人公司因家族經營紛爭，而刻意調動聲請人之職務，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相對人將聲請人調離品管部門後，並未再增補人力，目前品管部門僅有一人，而聲請人之資歷較目前在職之品管人員更加資深，亦具有更加豐富的品管經歷，也因此衛生局至相對人公司稽查時，相對人公司係推由聲請人接受調查，顯見聲請人對於品管業務的熟稔，故使聲請人繼續擔任品管人員並無現實上之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原任職於品管部門，掌管公司產品之成分及生產配方，然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又聲請人業務之一為依據產品成分，並設計、製作產品外包裝，經衛生局調查由聲請人設計包裝之「黑豆酵素壺底油」產品，調配記錄表成分含有乳酸、冰醋酸，惟外包裝標示之成分未見上述原料，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規定，另調配料品名未見有酵素萃取液或其他含有酵素成分相關之產品，惟品名標註酵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之規定，相對人因而遭裁罰新臺幣40,000元。相對人公司實因聲請人不符職務上之義務，因此為必要、合理之系爭調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之工資、勞動條件均未有不利益之變更，此外，包裝部之工作並非粗重工作，一般人均可勝任，且工作地點相同僅部門不同，並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之情事，且已考量聲請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未變動薪資條件，相對人之調職處分符合勞基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甚明。相對人就系爭調動處分合法，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且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應認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所謂「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顯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依調動前原工作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四、經查，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調動命令無效等情，有起訴狀及所附證據可參，而相對人係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11304100號函「本公司同仁鄭百惠，近期衛生主管機關施予檢查部門之業務，對於所執掌之事務，未能據實回答且未符職務上之義務，基此，即刻調任至包裝部門，立即生效。」所載之事由，將聲請人從品管部門調至包裝部門，聲請人已否認其有上開調動命令所載之事由，又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鄭宇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認相對人將聲請人調至包裝部門，可能如聲請人所言，係因家族糾紛而為，相對人係出於不當動機及目的為系爭調動，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勞動契約之虞。又相對人為生產醬油之知名公司，相對人品管部門原有2人，現僅剩1人，自難認聲請人所請，有造成相對人經濟上沉重負擔及存續之危害，堪認聲請人已有釋明其回復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乙事，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等情。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云云，惟查，相對人之上開調動命令並非以聲請人洩漏營業秘密為調動理由，況相對人亦未說明聲請人交付何營業秘密予第三人，亦未說明聲請人尚持有何營業秘密及聲請人會因任職品管部門而繼續持有該營業秘密，則相對人抗辯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云云，尚不足採。從而聲請人依上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聲請人於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之暫時狀態處分，應予准許。
五、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4號
聲  請  人  鄭百惠  
代  理  人  陳敬于律師
            鄭渼蓁律師
            汪令璿律師
相  對  人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
訴訟終結確定前，回復聲請人於品管部門之職位。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主張：聲請人自民國102年8月1日起任職相對人公司
    品管部門，熟悉品管業務。因調查相對人購買基底醬油調味
    乙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分別於113年3月19
    日、113年3月23日稽查並訪談相關人員，聲請人均配合衛生
    局之調查，經衛生局於113年3月28日在FACEBOOK粉絲專頁發
    布相對人公司「抽驗『天釀薩油』、『壺底白曝油』兩產品檢驗
    總氮量，檢驗結果分別為1.15g/100ml、1.15g/100ml符合「
    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之新聞，相對人公司亦於同日
    在官方網站放上公告，顯見經過稽查，相對人公司產品符合
    包裝醬油製成標示之規定，並未被裁罰。惟相對人公司卻突
    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稱聲請
    人於衛生主管機關稽查時有「未如實告知」、「未符職務上
    義務」之行為，將聲請人自品管部門調動至包裝部門（下稱
    系爭調動）。然聲請人根本不知道系爭調動事由為何，更何
    況聲請人盡力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調查，最終相對人公司之產
    品亦無違規情事，何來系爭調動公告所稱「未如實告知」、
    「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相對人公司調動聲請人之行為
    顯與實際之檢驗結果相違，凸顯調動之不法性。且相對人公
    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鄭宇傑
    ，更顯相對人公司因家族經營紛爭，而刻意調動聲請人之職
    務，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相
    對人將聲請人調離品管部門後，並未再增補人力，目前品管
    部門僅有一人，而聲請人之資歷較目前在職之品管人員更加
    資深，亦具有更加豐富的品管經歷，也因此衛生局至相對人
    公司稽查時，相對人公司係推由聲請人接受調查，顯見聲請
    人對於品管業務的熟稔，故使聲請人繼續擔任品管人員並無
    現實上之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
    。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原任職於品管部門，掌管公司產品之成
    分及生產配方，然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
    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
    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
    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又聲請人業務之一為
    依據產品成分，並設計、製作產品外包裝，經衛生局調查由
    聲請人設計包裝之「黑豆酵素壺底油」產品，調配記錄表成
    分含有乳酸、冰醋酸，惟外包裝標示之成分未見上述原料，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規定，另調配料品名未見有
    酵素萃取液或其他含有酵素成分相關之產品，惟品名標註酵
    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之規定，相對人因而遭
    裁罰新臺幣40,000元。相對人公司實因聲請人不符職務上之
    義務，因此為必要、合理之系爭調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
    之工資、勞動條件均未有不利益之變更，此外，包裝部之工
    作並非粗重工作，一般人均可勝任，且工作地點相同僅部門
    不同，並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之情事，且已考量聲請人及其
    家庭之生活利益而未變動薪資條件，相對人之調職處分符合
    勞基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甚明。相對人就系爭調動處分合
    法，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
    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且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
    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應認
    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聲請
    人之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
    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
    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
    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
    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
    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所謂「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顯
    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依調動前原工作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
    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
四、經查，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調動命令無效等情
    ，有起訴狀及所附證據可參，而相對人係於113年4月10日以
    113東（管）字第11304100號函「本公司同仁鄭百惠，近期
    衛生主管機關施予檢查部門之業務，對於所執掌之事務，未
    能據實回答且未符職務上之義務，基此，即刻調任至包裝部
    門，立即生效。」所載之事由，將聲請人從品管部門調至包
    裝部門，聲請人已否認其有上開調動命令所載之事由，又相
    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
    鄭宇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認相對人將聲請人調至包裝
    部門，可能如聲請人所言，係因家族糾紛而為，相對人係出
    於不當動機及目的為系爭調動，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
    勞動契約之虞。又相對人為生產醬油之知名公司，相對人品
    管部門原有2人，現僅剩1人，自難認聲請人所請，有造成相
    對人經濟上沉重負擔及存續之危害，堪認聲請人已有釋明其
    回復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乙事，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等
    情。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
    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
    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
    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
    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云
    云，惟查，相對人之上開調動命令並非以聲請人洩漏營業秘
    密為調動理由，況相對人亦未說明聲請人交付何營業秘密予
    第三人，亦未說明聲請人尚持有何營業秘密及聲請人會因任
    職品管部門而繼續持有該營業秘密，則相對人抗辯倘使聲請
    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
    漏之風險，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云云，尚不足採。從
    而聲請人依上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聲請人於相對人品管部
    門之職位之暫時狀態處分，應予准許。
五、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4號
聲  請  人  鄭百惠  
代  理  人  陳敬于律師
            鄭渼蓁律師
            汪令璿律師
相  對  人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訴訟終結確定前，回復聲請人於品管部門之職位。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主張：聲請人自民國102年8月1日起任職相對人公司品管部門，熟悉品管業務。因調查相對人購買基底醬油調味乙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分別於113年3月19日、113年3月23日稽查並訪談相關人員，聲請人均配合衛生局之調查，經衛生局於113年3月28日在FACEBOOK粉絲專頁發布相對人公司「抽驗『天釀薩油』、『壺底白曝油』兩產品檢驗總氮量，檢驗結果分別為1.15g/100ml、1.15g/100ml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之新聞，相對人公司亦於同日在官方網站放上公告，顯見經過稽查，相對人公司產品符合包裝醬油製成標示之規定，並未被裁罰。惟相對人公司卻突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稱聲請人於衛生主管機關稽查時有「未如實告知」、「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將聲請人自品管部門調動至包裝部門（下稱系爭調動）。然聲請人根本不知道系爭調動事由為何，更何況聲請人盡力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調查，最終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亦無違規情事，何來系爭調動公告所稱「未如實告知」、「未符職務上義務」之行為，相對人公司調動聲請人之行為顯與實際之檢驗結果相違，凸顯調動之不法性。且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鄭宇傑，更顯相對人公司因家族經營紛爭，而刻意調動聲請人之職務，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相對人將聲請人調離品管部門後，並未再增補人力，目前品管部門僅有一人，而聲請人之資歷較目前在職之品管人員更加資深，亦具有更加豐富的品管經歷，也因此衛生局至相對人公司稽查時，相對人公司係推由聲請人接受調查，顯見聲請人對於品管業務的熟稔，故使聲請人繼續擔任品管人員並無現實上之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原任職於品管部門，掌管公司產品之成分及生產配方，然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又聲請人業務之一為依據產品成分，並設計、製作產品外包裝，經衛生局調查由聲請人設計包裝之「黑豆酵素壺底油」產品，調配記錄表成分含有乳酸、冰醋酸，惟外包裝標示之成分未見上述原料，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規定，另調配料品名未見有酵素萃取液或其他含有酵素成分相關之產品，惟品名標註酵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之規定，相對人因而遭裁罰新臺幣40,000元。相對人公司實因聲請人不符職務上之義務，因此為必要、合理之系爭調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之工資、勞動條件均未有不利益之變更，此外，包裝部之工作並非粗重工作，一般人均可勝任，且工作地點相同僅部門不同，並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之情事，且已考量聲請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而未變動薪資條件，相對人之調職處分符合勞基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甚明。相對人就系爭調動處分合法，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且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應認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所謂「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顯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依調動前原工作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四、經查，聲請人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調動命令無效等情，有起訴狀及所附證據可參，而相對人係於113年4月10日以113東（管）字第11304100號函「本公司同仁鄭百惠，近期衛生主管機關施予檢查部門之業務，對於所執掌之事務，未能據實回答且未符職務上之義務，基此，即刻調任至包裝部門，立即生效。」所載之事由，將聲請人從品管部門調至包裝部門，聲請人已否認其有上開調動命令所載之事由，又相對人公司在調動聲請人職務之同日亦解僱其父兄即鄭旭峰、鄭宇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認相對人將聲請人調至包裝部門，可能如聲請人所言，係因家族糾紛而為，相對人係出於不當動機及目的為系爭調動，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勞動契約之虞。又相對人為生產醬油之知名公司，相對人品管部門原有2人，現僅剩1人，自難認聲請人所請，有造成相對人經濟上沉重負擔及存續之危害，堪認聲請人已有釋明其回復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乙事，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等情。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於113年3月19日未經相對人公司允許，竟將公司內部資料攜出公司，交付予不明人士，已違反工作規則、忠誠義務，相對人公司為確保公司之營業秘密不被聲請人洩漏，故將聲請人調離原職，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云云，惟查，相對人之上開調動命令並非以聲請人洩漏營業秘密為調動理由，況相對人亦未說明聲請人交付何營業秘密予第三人，亦未說明聲請人尚持有何營業秘密及聲請人會因任職品管部門而繼續持有該營業秘密，則相對人抗辯倘使聲請人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任職，將使相對人受有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本件聲請並無保全之必要性云云，尚不足採。從而聲請人依上規定，請求相對人回復聲請人於相對人品管部門之職位之暫時狀態處分，應予准許。
五、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